	申請人
姓名
	中文：
英文：
	服務單位
及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(公)：
(手機)：
	電子信箱
	

	國際會議
(交流活動)
正式名稱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會議(活動)
時間
	自 　年 　月　 日至　 年　 月　 日
	地點（國、州、城市、學校等）：


	會議(活動)重要性概述
	參與國家數:
重要性:


	主要使用語言：
□英文    □其他外文：

	□國際學術會議

	所屬國際
組織名稱
	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	英文：             

	會議主辦
單位名稱
	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英文：              

	已發表之
論文題目
	中文：
	作者順序：

	
	英文：
	

	★大會排定論文發表方式或任務：□邀請演講  □口頭 　□海報 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□主持人或引言人     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

	□交流活動

	交流單位
	中文：
	英文：

	交流目的
	中文：


	交流過程
	中文：


	交流成效
	中文：


	★大會或活動辦理單位是否補助費用：
□否　　
□是：□機票費　□生活費　□註冊費　□其他　　　　　

	★有無向本校、教育部，國科會或其他機構申請補助
	□有（機構名稱：　　 　　 　　　補助項目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	
	□無

	★本案擬申請補助之金額（以新臺幣計）：
□機票費              元　□生活費              元　□註冊費              元
□手續費              元  □保險費              元
總計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元整 
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     年
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暨交流補助申請表

	★申請時所需文件：
□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影本1份
□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份
□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影本1份
□國際會議或交流活動日程表、相關照片等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1份
□交流活動計畫書及成果報告書
□往返經濟艙機票購票證明及往返機票票根
□事先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結果通知之證明文件
□國外旅費報支經費文件檢核表

※備註：
1.上述申請所需文件可依實際情形選擇提交足以證明參加事實，惟務必完備以利審查。請以浮籤標記，彙整齊全。
2.有關國外差旅費相關核銷規定，請參閱本校主計室網站-相關表格-「國外旅費報支經費文件檢核表」辦理。
3.如當年度經費來源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，成果報告書請依計畫規定之格式撰寫。

	茲聲明本申請案未曾獲得其他單位(本校或主辦單位為國科會、教育部等)同一補助項之申請補助，論文之共同作者同意本人於會中發表，且並未以同一論文重覆申請，否則願負償還全數補助金額之責任。
  

申請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　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
單位主管簽章：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備註：
1.請於每年7月31日及11月30日前依公告檢具本表及相關資料送理學院辦公室彙辦。
2.  2.本表依本院「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暨交流補助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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